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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事項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10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案及行政院函為該院體育委員會為補助臺北市政府辦理「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所需權利金，動支10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備金2億8,725萬620元支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政治獻金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消防法第九條、第十九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民法第四百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公司法增訂第二百零八條之二及第二百零八條之三條文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３－９）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９－２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所得稅法增訂第十七條之四條文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增訂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之一至第九十條之四條文；並修正第九十條、第九十三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０－２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尤美女

	勞工保險條例增訂第二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等2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４－２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暨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等103年度預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04年度預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有鑑於姚文智委員在內政委員會，公然縱容暴力、企圖阻撓公務員行使職務，包庇旁聽之公民團體代表持續對委員叫囂、出言恐嚇之行徑，不但破壞會場秩序，更傷害國會尊嚴。為保障國會議員免於恐懼之問政空間及堅持全體委員基本尊嚴，依「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七條、第十四條及「立法院議事規則」第六十一條，建請將姚文智委員移送紀律委員會議處，以儆效尤，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５－２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有鑒於陳亭妃委員在經濟委員會，公然羞辱、謾罵、言語霸凌與人身攻擊行政官員，企圖阻撓公務員行使職務，傷害國會尊嚴，破壞倫理風範及行為準則。為維護國會優質問政品質，確保全體委員的問政績效及保障行政官員免於被羞辱之良好問政文化，依「立法委員行為法」第7條，建請將陳亭妃委員移送紀律委員會議處，以儆效尤，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８－３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國民黨團建請決議：核四廠1號機不施工只安檢，安檢後封存，核四廠2號機全部停工。核四安檢完畢後，先進行封存，日後如需放置燃料棒，須先辦理公民投票，公民投票有結果前，除安檢及封存維護相關經費外，不編列其他核四預算。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委員盧嘉辰等26人，為本院委員陳歐珀於馬總統母親秦厚修女士治喪期間赴靈堂鬧場，對喪家不敬，嚴重失禮在前，又虛與狡辯在後，行為脫序為社會所不容乙事，建請將陳委員歐珀交付本院紀律委員會懲戒，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３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３１－３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３５－６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廣播電視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及第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委員鄭麗君等32人，建請行政院本於馬總統向全民承諾核一、二、三廠如期除役之政策宣示，要求台電公司撤回核一廠運轉執照更新之申請，核一、二、三廠不得延役。是否有當？請公決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６６－６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政治獻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６８－１０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１００－１４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１４２－１５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完成三讀─　　　　

　　　　　　　　　　　　　　　　　　　　　　　　　　　　　　（頁次：１５０－２４１）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增訂公司法第十三節節名及第三百五十六條之一至第三百五十六條之十四條文；並修正第四百四十九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４１－２４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六條至第八條、第十八條、第三十一條、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五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４５－２５６）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周倪安、陳碧涵

	修正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及第四十三條之三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５６－２５７）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修正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八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５７－２６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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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６１－２６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海洋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完成三讀─　　　　　　　　          　（頁次：２６３－２７０）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組織法草案─完成三讀─　　　　　　　　　　　（頁次：２６３－２７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組織法草案─完成三讀─　　　     　　   （頁次：２６３－２７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國家海洋研究院組織法草案─完成三讀─　　　　　      　 　　 （頁次：２６３－２７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邱文彥、葉津鈴、賴振昌、周倪安

	修正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四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２７９－２８８）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葉津鈴、賴振昌、高金素梅、孔文吉、廖國棟

簡東明、鄭天財、田秋堇

	
	




